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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5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
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
办《中国政治发展报告》2013年新书发
布会。蓝皮书指出，我国劳教制度的法
律依据存在问题，现有劳动教养制度中
公安机关权力过大，有违司法正义的原
则，必须改革。

实行55年的劳教制度，走到了历史
的十字路口。有别于民间舆论场，官方
舆论场谨慎地使用了改革一词。毕竟，
劳教制度，作为一项历史悠久的制度，
已形成了一定的利益群体。一夜之间，
宣布废除这项制度，固然大快人心，但
这背后庞大的基层工作人群，漫长的生
存链，若不及时理清，并给之以必要出
路，恐将给劳教制度改革衍生阻力。

从法理上讲，这项制度有违正义。
为它而服务的一般工作人员虽说不一
定存主观恶意，但在客观上，也做了一
些不该做的。故而，在国家层面上，通
盘考虑这一群体的出路，似乎让人情感
上难以接受。但“坏制度，可以令好人
无法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而“好制度
可以约束坏人无法做坏事”，从事这项
工作的人，只要无违法行径和犯罪事
实，自改革起都应得到谅解。

故而，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对这一
过时制度与服务其中的人员，进行通
盘考虑，或成了变革思路。据早前7月
16 日《新京报》报道，全国多地劳教场

所已停止劳教审批，劳教所功能转向强
制戒毒。

这正是从稳妥推进改革的思路出
发，通过把劳教所转向强制戒毒所，达
到既废除了不合理且不合法的劳教制
度，又给了工作人员新出路的目的。但
仍有疑虑深藏我们心中，与旧制度联系
颇深的旧人员，能否抛弃过去的那一
套？能否避免“穿新鞋，走旧路”？

改革劳教制度，转变劳教场所功
能，安排人员出路等一揽子工程，都宜
沿着程序正义的轨道前进，在破除旧规
矩的同时，立好新规矩。毕竟，习惯旧
制度的意识基础在一定时期内仍难以
破除。将旧人员纳入新制度，必须注重
从源头上堵死旧制度的缺口。如此，新
的制度，新的设计，才能既获得良好的
施政空间，又不至于因为制度漏洞而再
次走偏。

改革，从无易事。每一次改革，都
是一次大范围的制度调整。它，事关数
以万计家庭的生计。好的改革，必须拒
绝“休克疗法”，做好善后工作，争取社
会最大公约数。作为劳教制度的被改
革群体，同样拥有个体的正当利益。虽
然，这放之于社会进步的宏大视角中十
分微薄，但政府同样不可忽视。劳教制
度改革，政府既应在法治程序上大步前
进，又应自觉承担这部分工作者的出路
义务。

截至目前，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副部级以上的退休官员，在A股上市
公司担任独董的不少于20人。另据不完全资料显示，原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政协副主席王友三，担任八一钢铁、金风科技、啤酒花和天富热电四
家新疆上市公司独董，是担任独董职位较多的前政府高官。独立董事的
薪水以五六万元到一二十万元居多。

实际上，省部级高官任独立董事，发挥余热，并非新鲜事儿。早在两
年前，媒体就梳理了一组数据，在市值排在前50位的上市公司中，有34
位政府退休高官任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不乏副部级以上高官，在上市企
业中领着几十万元的年薪，如中石油独董刘鸿儒曾为中国证监会原主
席，年薪22.7万元；浦发银行的独董为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党委原副
书记刘廷焕，年薪20万元。

从2001年始，我国开始引进源于美国的公司治理制度。与许多舶
来品一样，独立董事制度，来到中国水土不服，频频出事。2004年，乐山
电力独立董事程厚博与刘文波发现，公司有不当的担保行为且金额巨
大，遂决定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负债进行审核，最后乐山电力高管
以“不知情”和“乐山市政府未批准”为由拒绝，程刘二人黯然辞职。去年
5月，“独董们”再次成了众矢之的，3名独立董事同时缺席股东大会，陷
入财务造假风波的上海医药收到了上交所监管函。

现在的问题是，虽然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走过了13个春秋，但并
没有沿着健康轨道前行，独董已被上市公司牢牢掌控，这些独董们大都
是知名院校的专家学者或退休高级政府官员，从上市公司获取可观津
贴，上市公司则利用这些专家或高官抬高身价，甚至寻求腐败的方便，破
坏市场秩序。

尽管中国证监会在《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中明确指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是指不在上市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
其他职务，并与其所受聘的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
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的董事，但由于国内缺少严格的监管制度，很难
做到超脱与独立。

反观国外，对独董尤其退休高官任职监管十分到位。1978年美国
国会颁布了《政府行为道德法》，对政府官员离职后的从业行为作出了详
细规定；1989年又颁布《政府道德改革法》，将官员离职后从业行为受限
的范围扩大到国会议员和国会高级官员，对行政部门官员离职后行为的
限制条款也作了修改，还规定中下级官员也要申报个人及亲属的财产。
可见官员退休或离职后，可以到企业任职，但是必须申报财产，连亲属财
产也要申报，目的就是为了强化监管。韩国的《公职人员伦理法》也规
定，公务员不得就职于和自己退休前3年工作部门有直接业务联系的企
业，对打擦边球或违反规定者严惩不贷。

要想读懂独董，国家层面不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制定一部《独立
董事法》，架构更加详细离职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从业限制与职业回
避制度，规范离退休领导干部离退休后返聘的监管制度，更为重要的
是，要制定严厉的处罚条款，让违规独董任职者得到法律的惩戒。当
然，除此之外，还要清理不合理的体制机制，终结官商勾结、权力通吃
的生存温床。 □吴睿鸫

音乐人吴虹飞因为在微博中有激烈言论，被拘留，甚至一度传
说有被判刑的可能。此一案例引起了广泛争论，不在此赘言。但
吴虹飞的被捕过程却实在戏剧化。

据吴虹飞讲述，被捕过程是这样的：7月22号快中午的时候……有
人敲门喊：“王晓燕！”我说王晓燕搬走了（我是与人合租的）。门外的人
说：“我们是快递，你开下门。”我说：“我不开。网上说了，不能给快递开
门，进来会杀人。”门外说：“快开门！”我说：“就不开！”来人说：“我们是警
察！”我哈哈大笑说：“快递同志，你可真逗儿！”后来我觉得不像坏人，真
像警察，就开门了。他们是两个人，进门时他们给我亮了一下证件。

与之类似，还有警察以“查水表”为名要求公民开门的报道。
从法理角度上说，这都属于不规范执法。警察法第23条明文规定：

“人民警察必须按照规定着装，佩带人民警察标志或者持有人民警察证
件，保持警容严整，举止端庄。”这就是说，警察必须堂堂正正执法。如伪
称“送快递”、“查水表”等形同儿戏，首先是严重的举止不端庄。

不仅举止不端庄，且后果极其严重。譬如说，如果吴虹飞当时就是
不开门怎么办？既然警察首先表明自己是送快递的，那么，即便再承认
自己是警察，吴虹飞也有充分理由不相信。如果警察因此采取强制措
施，而吴虹飞以激烈形式反抗，那甚至更接近于正当防卫。

警察必须堂堂正正地执法，不仅出于“举止端庄”的需要，且是要求、
警告对方：必须配合执法，否则将采取强制措施。纵然在执法过程中，警察
的行为也不是随意的，而必须恪守条文规定、程序正义。具体地说，就是在
采取强制措施前必须尽告知义务。正因为此，警察不仅在对吴虹飞采取强
制措施前必须表明身份，且是在对所有人采取强制措施前都必须表明身
份。纵是面对暴力团伙时亦然。或者说，真面对暴力团伙时，因为可能采取
进一步的强制措施，更必须表明身份。而诸如为保证行动的隐秘性、为保留
现场证据才不得不保密身份等理由，明显是强词夺理，是法律意识淡薄、执
法行为不规范的标志。

我们争论言论自由的宽度，本来是定义行为的边界、法律的边界。
但行为概念是宽泛的，法律不只针对吴虹飞一人。如果吴虹飞所说属
实，当事警察、北京警方必须就此向吴虹飞、全社会公开道歉。道歉之
外，更重要的是从此恪守条文规定、程序正义，实现执法的规范化。实际
上，警方以本身行为的明显不规范去对吴虹飞的行为可能越界采取措
施，本来是法治社会里的一个黑色幽默。 □许斌

街谈

独董如何让人读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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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桦南孕妇谭某为夫猎艳、欺
骗并参与杀害好心女孩的案件令人寒
心。当“天使女孩一路走好”的黑色条
幅高悬在小城桦南，人们对于涉案的两
名犯罪嫌疑人的愤怒也达到了极值。
如今在医院待产的孕妇谭某，每天都会
被人围观，有的人骂得非常难听，但她
就像没事人似的，看电视还会笑。当有
护士说了一句“这孩子生下来以后可怎
么办呢”，她才终于嘤嘤地哭了。（8月7
日《成都商报》）

即将迎来新生命的喜悦，本应是家
庭里最大的期待。但无论是已经在羁
押中的准爸爸，还是在医院待产的准妈
妈，等待他们的都将是法律最严厉的惩
罚。

从媒体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受害人
胡伊萱在平常生活中是一位非常善良
的姑娘。如果不是拥有一颗天使心，如
果她也是时刻提防他人，不愿伸出援助
之手，她就不会在雨天送孕妇回家。然
而，善良却遭到了恶的利用，好人没有
好报。因为爱心，她却付出了生命的代
价。面对这样的恶行，面对这样丧心病
狂的犯罪嫌疑人，任何人心中都会腾起
一团怒火，恨不能噬其血食其肉。

此时，公众想要看到犯罪嫌疑人痛
哭流涕的泪水，想要看到他们立刻为无
耻行径付出代价。但无论公众替无辜
的受害者讨回公道的心有多么迫切，此
刻能够实现正义的渠道，都应当是法律
公正的审判，而非采用以牙还牙、以血
还血的方式进行私力复仇。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死刑只适用于
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同时，刑法
第49条规定：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的人
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可
见，按照法律明文规定，孕妇谭某是不
会被判处死刑的。而且按照司法实践
中的做法，只有等到谭某度过哺乳期
后，她才会到狱中服刑。

而围观此事的许多公众，对这样的
结果表示无法接受。在对此事发表观
点的网络跟帖中，处处可见语言暴力的
影子。人们有权发泄情绪，鞭笞作恶
者，但谴责的范围应当限定在作恶者本
身。一种可怖的倾向是，对尚未出生的
孩子进行诅咒者，对孕妇谭某的父母进
行谩骂者，比比皆是。无论怎样，孩子
是无辜的，年迈的父母是无辜的，暴力
的怒火不应当四溅到无辜者的身上。

有人对孩子的未来表示担忧，承担
着这样一个巨大的耻辱降生，他（她）的
未来会是怎样？周遭的白眼和谩骂会
不会跟随着他终身？如果在这样的环
境下成长，他（她）的人生又如何能走上
正途？而以恶制恶的谩骂，除了拉低社
会道德的底线，还会成为暴戾之气滋生
的温床。

也许有人会说，对于恶的宽容便是
对善的扼杀。但这里的宽容，是指当其
接受应有惩罚之后，公众能够和自己的
心灵达成和解，能够熄灭心底的怒火，
能够重燃对于善的希望。如果同样的
疑问，摆在已在天堂里找到安详的女孩
胡伊萱的面前，相信她的答案也会是原
谅，也会是保护无辜的孩子不要受到伤
害，也会是希望不会让自己因善举受
害成为别人不敢再做善事的理由。
□刘晶瑶


